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公开征集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公告

为加强我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让更多专业人才参与到

政府采购活动中，推动行业更好发展，现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政府

采购评审专家。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本次主要面向全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企事业

单位、党政机关及社会团体，广泛征集有意向以评审专家身份参

加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的专业人才。主要征集物业管理、医疗器械、

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和仓储服务、采矿业和制造业

服务、地质勘测服务、纸制印刷品、水产工程、建筑建材、家具、

劳保和租赁服务等行业专业人才，除号召专家个人积极报名外，

鼓励上述行业主管部门采取单位推荐的方式向我厅推荐专业人员

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二、专家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廉洁自律，遵纪守法，无行贿、

受贿、欺诈等不良信用记录或不良行为记录；

（二）身体健康，年龄不满 65周岁，熟悉政府采购相关政策

法规，能够独立承担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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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且从事相关领

域工作满 8年，或者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对

评审专家数量较少的专业，“工作满 8年”的条件，取得硕士学位

或者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的可以放宽到 4年。

具有同等专业水平是指未达到专业技术职称条件，但在相关

工作领域有突出的专业特长，申请成为评审专家时，应当提供与

专业技术职称相关的个人研究或工作成就简况（包括学术论文、

科研成果、发明创造等）的有效证明材料。

（四）熟悉计算机操作，能够适应远程异地评审等电子化评

审工作要求，独立、熟练完成评审工作；

（五）未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未被同级

公共资源综合监管部门禁止参加招投标活动；

三、征集时间和流程

本次征集时间为 2026年 2月 10日—2026年 3月 31日。请

各行业主管部门在 2026年 3月 31日前提供推荐人员名单。有意

向参加征集的个人于 2026年 3月 31日前网上注册申报并向当地

财政部门提交个人信息，具体流程如下：

(一 )网上注册申报。申请人登录青海省政府采购网

（http://www.ccgp-qinghai.gov.cn）如实填写个人基本信息，

并上传相关附件（图片或 pdf格式）。

1.本人签署的《青海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申请表》（附件 1）、

《青海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承诺书》（附件 2）；



2.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

3.学历学位证书、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或者具有同

等专业水平的证明材料及《青海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同等专业水

平推荐函》（附件 3）；

4.本人认为需要申请回避的信息；

5.本人的信用记录情况；

6.本人的无犯罪记录承诺；

7.省财政厅规定的其他材料。

（二）财政部门初审。申请人持以上材料原件及复印件至同

级财政部门进行初审。

（三）聘前培训。省财政厅对通过初审的拟聘人员开展政府

采购法律法规和评审业务相关内容聘前培训及初任测试。

（四）省财政厅终审。省财政厅根据培训及测试结果进行终

审，并确定拟聘名单。

（五）结果公示并入库。省财政厅在青海省政府采购网对考

试合格的拟聘人员名单进行 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聘

请为评审专家并纳入专家库管理。

四、征集要求

（一）申请人填报信息应当真实完整。申请人需完整准确填

报个人信息，按规定完整上传职称证明、职业资格证书、毕业证、

学位证等原件照片，认真填写证书编号、颁发机构、证书有效期

等内容，并对信息填报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如发现提供虚假



信息和材料的，将永久冻结其评审专家申请资格。

（二）推荐部门应当严格把关，认真填写单位推荐函，真实

客观反映申请人专业能力、职业道德、廉洁自律等综合表现情况，

对推荐人员个人信息和评审专业进行严格把关。

（三）此前已提出申请，但由于资料不全等原因未选聘入库

的申请人，无需重复提交材料报名，仅需按《青海省政府采购评

审专家管理办法》（青财采〔2025〕224号）要求在线完善个人信

息资料即可。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青海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

联系电话：0971-3660355 3660356

附件：1.青海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申请表

2.青海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承诺书

3.青海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同等专业水平推荐函

2026年 2月 10日

抄送：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卫健委、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地质

矿产勘查开发局、省有色地质矿产勘查局、省农业农村厅、省数

据局、省林草局、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

海理工大学、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各市（州）财政局，存档。

青海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6年 2月 11日印发


